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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融资协议进行资产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抵押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战略实施的需要，浙江海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房屋等建筑物(浙

(2021)玉环市不动产权第 0008016号，向招商银行台州分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3年。 

二、 抵押标情况  

    1. 抵押物名称： 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沙门滨港工业城长顺路36

号的工业厂房及其所属土地使用权。 

2. 权属情况： 该抵押资产为公司合法所有，不存在任何权属

争议、查封、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产权证书编号为：(浙

(2021)玉环市不动产权第 0008016号。 

三、 融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授信方： 向招商银行台州分行 

授信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授信期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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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公司以上述自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资金用途：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周转，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以上授信额度、品种及利率最终以公司与银行签定的合同

为准，公司取得上述授信额度后，具体使用金额根据公司运营

的实际需求确定。 

四、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10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续签融资协议》的议案。 

五、 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融资，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

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保障业务发展的稳

定性，是合理且必要的。融资成本处于市场合理水平，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定经营和未来发

展，续签协议抵押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备查文件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7 日                        

                        


